
新乡市财政局文件

新财购〔2016〕4号
新乡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
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政府
采购合同的处理程序》的通知

市直各单位（部门）、各县（市）区财政局、机关各科室及所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建立政府采购良好秩序，现将《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处理程序》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件：1、《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处理程序》
2、《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表》
3、《中标（成交）执行通知书》
4、《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表》
5、《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通知书》
6、《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报告表》
2016年7月6日


新乡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6年7月6日印发

附件1：
政府采购项目

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的处理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加强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对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中标（成交）后，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等问题，制定如下处理程序。

    一、采购人向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情况。凡出现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的情形的，采购人应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会同采购代理机构，督促供应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和投标文件的规定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中标（成交）供应商拒不签订合同或不履行合同的，由采购人组织人员（可会同采购代理机构）正式约见供应商，进一步调查了解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合同的原因，做好调查记录，填写《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表》（附件2），并写出书面情况说明，一并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和采购代理机构。

    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情形进行确认,根据采购人的情况报告，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及时约谈供应商，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告知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的行为违法性及相关行政处罚，并责令其改正。中标（成交）供应商仍拒不改正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向供应商下达《中标（成交）执行通知书》（附件3），督促其限期履约；到期未履约的，供应商必须按规定时间填写《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表》，并出具书面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合同的情况说明（需由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和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未在规定截止时间填写《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表》（附件4）并提交书面说明材料的，视为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且承担违约责任。

    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通知采购人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下一步采购业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确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资格或不签订（履行）采购合同后，向采购人下达《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通知书》（附件5），通知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规定选择顺延供应商或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填写《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报告表》（附件6），并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采购人依据市财政局的批复意见，由采购代理机构向顺延供应商下达中标（成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原有的中标（成交）供应商中标（成交）结果无效同时公布。
四、启动调查处理程序。对执意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供应商，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将依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启动调查处理程序，根据调查结果视情节轻重程度对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供应商，采取包括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措施进行依法惩处。
在调查中发现采购人有阻挠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履约）合同或者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通报所在部门（单位）或向其上级政府部门报告。对个人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由所在单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对采购代理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处理。

附件2：

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项目批复号
	
	项目类别
	工程 □

货物 □

服务 □

	采购方式
	
	采购代理机构及电话
	
	开标（成交）日期
	

	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及电话
	
	中标（成交）金额
	

	约谈供应商情况
	约谈情况报告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参与约谈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采购人意见
	                  采购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此表一式3份，采购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采购代理机构各1份。


附件3：

中标（成交）执行通知书

新财购督（   ）  号
     XXX供应商 ：  

根据      XXX采购代理机构    出具的  XXX项目（项目编号:XXX号）《中标（成交）通知书》，贵公司为                               该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贵公司应按照采购文件和投标文件有关规定时限，与采购人及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履约。根据   XXX 采购人    报送的《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表》，贵公司至今未履行应尽义务，请接到本执行通知书后  3个工作 日内与采购人联系并进行履约。到期未履约的，须填写《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表》，并同时出具《情况说明》，于     年   月   日前一并以书面形式将情况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内容的，将视为自动放弃中标（成交）供应商资格且承担违约责任，我们将通知采购人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下一步政府采购业务，并适时启动调查处理程序，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采取包括罚款、列入不良记录名单、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处罚措施。

特此通知

新乡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年   月   日
备注：通知书一式2份，中标（成交）供应商和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各1份
附件4：

中标（成交）供应商履约情况报告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供应商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 批复号
	
	项目类别
	工程□

货物□

服务□

	开标（成交）日期
	
	中标（成交）金额
	

	未履约

原因
	     供应商（法人代表或项目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供应商是否继续履约
	                 供应商（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
	1、 此表随同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情况说明一并上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2、 此表同时报送采购代理机构


附件5：

 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通知书

     XXX采购人        ：

贵单位申请的                 采购项目（采购批复号         ）《政府采购中标（成交）项目执行情况报告表》已收悉，经向中标（成交）供应商确认，现已无法继续履约，贵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以下选择： 

□重新选择顺延中标（成交）供应商
  □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相关情况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进行备案，并同时报送采购代理机构。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0373-3688617

新乡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

年   月   日

附件6：

   中标（成交）项目执行变更报告表
	采购人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采购项目

名称
	
	采购项目批复号
	
	项目类别
	工程 □

货物 □

服务 □

	变更结果
	  □ 拟重新选择顺延中标（成交）供应商
（名称：                                           ） 

	
	□ 拟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采购人
申请理由
及意见
	                           采购人（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政府采购

监督管理

科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

领导

意见
	年    月   日

	说明
	1、单位拟选择顺延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此表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2、单位拟选择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此表随同开展情况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3、此表同时报送采购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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